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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艾哈迈

德扎伊于2014年10月28日至31日对华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加尼总统举行会

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分别会见加尼总统。加尼总统还出席了阿富

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开幕式。

　　一、双方忆及中阿久经考验的传统友谊，对阿富汗开展和平重建以来中阿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

感到满意。双方决定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中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

以及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二、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政治互信。双方表示将高度重视中阿关系，保持密切合

作，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双方将进一步促进两国政府、立法、司

法机构和政党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双方承诺坚定支持各自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允许各自领土被用于从事反对对方的任

何活动。阿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的立场。

中方感谢阿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支持，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发展道

路。

　　中方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友善的阿富汗。中方欢迎阿富汗顺利完成总统选举，祝

贺阿富汗成功实现政治过渡，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与和解进程，希望阿富汗早日实

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阿方赞赏并欢迎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双方同意充分发挥中阿经贸合作联委会机制的作用，尽早在华召开经贸联委会第二次会

议，探讨扩大和深化两国经贸投资合作。双方对中阿商业论坛成功举行表示祝贺，相信这有助于增

进中国企业对阿了解，扩大中方对阿投资机遇。

　　双方认为，埃娜克铜矿项目和阿姆河盆地油田项目对于促进阿富汗经济自主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双方愿通过友好协商，推动这两个项目取得实际进展，为帮助阿富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

积极作用。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阿参与经济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以及包括水电站

建设在内的资源和能源开发等领域同阿方开展合作。阿方将根据其法律法规，为中国在阿投资尽可

能提供便利。

　　中方重申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将一如既往地向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双方同意，

2014年中国政府将向阿方提供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富汗伊斯

兰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未来3年(2015年至2017年)，中方将向阿富汗提供总额15亿元

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中方将积极支持阿方加强能力建设，未来5年将为阿富汗培训3000名各领域专

业人员。阿方对中方长期以来为阿富汗和平重建提供的真诚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阿方欢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过境路线，阿富汗愿与中方密切合

作，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双方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促进中阿互利合作和地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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